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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退休金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
審 查 會 通 過
委員蔣乃辛等20人提案
委員陳宜民等19人提案
委員張廖萬堅等17人提案
委員黃秀芳等21人提案
現 行 法

條文對照表 

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
委員蔣乃辛等 20
人 提 案

委員陳宜民等 19
人 提 案

委 員 張 廖 萬 堅 等
1 7 人 提 案

委員黃秀芳等 21
人 提 案

現 行 法 說 明 

（修正通過） 
第 五 條  勞 工 退

休金之收支、保
管、滯納金之加
徵 及 罰 鍰 處 分
等業務，由中央
主 管 機 關 委 任
勞 動 部 勞 工 保
險局（以下簡稱
勞保局）辦理之
。 

   第 五 條  勞 工 退
休金之收支、保
管、滯納金之加
徵 及 罰 鍰 處 分
等業務，由中央
主 管 機 關 委 任
勞 動 部 勞 工 保
險局（以下稱勞
保局）辦理之。

第 五 條  勞 工 退
休金之收支、保
管、滯納金之加
徵 及 罰 鍰 處 分
等業務，由中央
主 管 機 關 委 任
勞工保險局（以
下稱勞保局）辦
理之。 

委員黃秀芳等 21
人提案： 
配 合 行 政 院 組 織
改造工程，修正本
項 條 文 中 主 管 機
關名稱。 
審查會： 
照案修正通過，將
末句「……（以下
稱勞保局）辦理之
。」修正為「……
（ 以 下 簡 稱 勞 保
局）辦理之。」。 

（修正通過） 
第 二 十 四 條  勞

工 年 滿 六 十 歲

第 二 十 四 條  勞
工 年 滿 六 十 歲
，得依下列規定

第 二 十 四 條  勞
工 年 滿 六 十 歲
，工作年資滿十

第 二 十 四 條  勞
工 年 滿 六 十 歲
，得依下列規定

 第 二 十 四 條  勞
工 年 滿 六 十 歲
，工作年資滿十

委員蔣乃辛等 20
人提案： 
一、針對勞工保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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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
委員蔣乃辛等 20
人 提 案

委員陳宜民等 19
人 提 案

委 員 張 廖 萬 堅 等
1 7 人 提 案

委員黃秀芳等 21
人 提 案

現 行 法 說 明 

，得依下列規定
之 方 式 請 領 退
休金： 
一、工作年資滿

十 五 年 以 上
者，選擇請領
月 退 休 金 或
一次退休金。

二、工作年資未
滿 十 五 年 者
，請領一次退
休金。 

依 前 項 第
一 款 規 定 選 擇
請 領 退 休 金 方
式，經勞保局核
付後，不得變更
。 

第 一 項 工
作年資採計，以
實 際 提 繳 退 休
金 之 年 資 為 準
。年資中斷者，

之方式，向勞工
保 險 局 領 回 勞
工 退 休 金 個 人
專戶之退休金：
一、工作年資滿

十 五 年 以 上
者，得請領月
退 休 金 或 一
次退休金。 

二、工作年資未
滿 十 五 年 者
，請領一次退
休金。 

依 前 項 第
一 款 規 定 請 領
退休金者，經勞
工 保 險 局 核 付
後，不得變更請
領方式。 

第 一 項 工
作年資採計，以
實 際 提 繳 退 休
金 之 年 資 為 準

五年以上者，得
請 領 月 退 休 金
或 一 次 退 休 金
。但工作年資未
滿十五年者，應
請 領 一 次 退 休
金。 

前 項 工 作
年資採計，以實
際 提 繳 退 休 金
之年資為準。年
資中斷者，其前
後 提 繳 年 資 合
併計算。 

勞 工 不 適
用 勞 動 基 準 法
時，於有第一項
規定情形者，始
得請領。 

方 式 請 領 退 休
金： 
一、工作年資滿

十 五 年 以 上
者，選擇請領
月 退 休 金 或
一次退休金。

二、工作年資未
滿 十 五 年 者
，請領一次退
休金。 

依 前 項 第
一 款 規 定 選 擇
請 領 月 退 休 金
，經勞保局核付
後，請領勞工得
申請變更，但以
一次為限。 

第 一 項 工
作年資採計，以
實 際 提 繳 退 休
金 之 年 資 為 準
。年資中斷者，

五年以上者，得
請 領 月 退 休 金
。但工作年資未
滿十五年者，應
請 領 一 次 退 休
金。 

前 項 工 作
年資採計，以實
際 提 繳 退 休 金
之年資為準。年
資中斷者，其前
後 提 繳 年 資 合
併計算。 

勞 工 不 適
用 勞 動 基 準 法
時，於有第一項
規定情形者，始
得請領。 

已自 98 年起已
施 行 年 金 制 度
，按月領取老年
年金，為考量勞
工 退 休 後 有 不
同 生 活 規 劃 與
需求，及賦與勞
工 多 元 選 擇 退
休 金 之 運 用 方
式，本席等爰提
案修正「勞工退
休 金 條 例 第 二
十 四 條 條 文 修
正草案」，明定
勞 工 年 滿 六 十
歲，其年資滿 15
年 者 得 請 領 月
退 休 金 或 一 次
退休金。 

二、另考量勞工退
休 金 支 付 的 安
定性，增列第二
項，明定請領退



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77 期 院會紀錄 
 

 

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
委員蔣乃辛等 20
人 提 案

委員陳宜民等 19
人 提 案

委 員 張 廖 萬 堅 等
1 7 人 提 案

委員黃秀芳等 21
人 提 案

現 行 法 說 明 

其 前 後 提 繳 年
資合併計算。 

勞 工 不 適
用 勞 動 基 準 法
時，於有第一項
規定情形者，始
得請領。 

。年資中斷，其
前 後 提 繳 年 資
合併計算。 

勞 工 不 適
用 勞 動 基 準 法
時，於有第一項
規定情形者，始
得請領。 

其 前 後 提 繳 年
資合併計算。 

勞 工 不 適
用 勞 動 基 準 法
時，於有第一項
規定情形者，始
得請領。 

休金者，經勞保
局核付後，不得
變更請領方式。 

三、原第二、三項
改列第三、四項
。 

委員陳宜民等 19
人提案： 
一、本條例當初設

置 之 目 的 係 在
保 障 勞 工 退 休
生活，避免因職
場 異 動 而 無 法
請領退休金，而
以「個人可攜制
」，讓勞工得以
保障其權益。 

二、而本條例規定
勞 工 僅 能 以 月
退 休 金 方 式 請
領，對於目前國
人 知 識 水 平 日
益提高，對於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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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
委員蔣乃辛等 20
人 提 案

委員陳宜民等 19
人 提 案

委 員 張 廖 萬 堅 等
1 7 人 提 案

委員黃秀芳等 21
人 提 案

現 行 法 說 明 

財 投 資 運 用 亦
有 一 定 認 知 下
，實有畫地為限
之感。 

三、爰修訂第一項
規定，放寬讓勞
工 自 主 選 擇 請
領 一 次 金 或 月
退休金。 

委 員 張 廖 萬 堅 等
17 人提案： 
一、修正第一項。

為 使 年 滿 六 十
歲 且 工 作 年 資
滿 十 五 年 以 上
之勞工，能靈活
運 用 退 休 金 規
劃 其 退 休 生 活
，修正第一項，
增 訂 其 退 休 金
請 領 可 選 擇 月
領或一次領。 

二、增列第二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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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
委員蔣乃辛等 20
人 提 案

委員陳宜民等 19
人 提 案

委 員 張 廖 萬 堅 等
1 7 人 提 案

委員黃秀芳等 21
人 提 案

現 行 法 說 明 

多 數 退 休 勞 工
多邁入老年，遇
有 大 筆 醫 藥 費
的機率甚高，為
避 免 一 開 始 因
選 擇 了 按 月 領
取退休金，遇到
突 然 需 要 龐 大
醫 藥 費 卻 無 法
轉 為 一 次 領 以
支 應 醫 藥 費 的
困境，因此修正
條 文 允 許 選 擇
按月領取者，得
變 更 領 取 方 式
，改為一次領取
剩餘部分，但以
一次為限。 

三、配合第二項之
增訂，現行條文
第 二 項 酌 作 文
字修正，並移列
為 修 正 條 文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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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
委員蔣乃辛等 20
人 提 案

委員陳宜民等 19
人 提 案

委 員 張 廖 萬 堅 等
1 7 人 提 案

委員黃秀芳等 21
人 提 案

現 行 法 說 明 

三項。現行條文
第 三 項 移 列 為
修 正 條 文 第 四
項。 

審查會： 
照 委 員 張 廖 萬 堅
等 17 人提案修正
通過： 
1.第一項末句，將

「規定方式」，
修正為：「規定
之方式」。 

2.請領退休金方式
之變更，將涉及
退 休 基 金 之 運
用 規 劃 與 核 算
，將增訂之第二
項 條 文 大 幅 修
正為：「依前項
第 一 款 規 定 選
擇 請 領 退 休 金
方式，經勞保局
核付後，不得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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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
委員蔣乃辛等 20
人 提 案

委員陳宜民等 19
人 提 案

委 員 張 廖 萬 堅 等
1 7 人 提 案

委員黃秀芳等 21
人 提 案

現 行 法 說 明 

更。」。 

（照案通過） 
第 四 十 六 條  保

險 人 違 反 第 三
十 六 條 第 二 項
規定，未於期限
內 通 知 勞 保 局
者，處新臺幣六
萬 元 以 上 三 十
萬 元 以 下 罰 鍰
，並限期令其改
善；屆期未改善
者，應按次處罰
。 

   第 四 十 六 條  保
險 人 違 反 第 三
十 六 條 第 二 項
規定，未於期限
內 通 知 勞 保 局
者，處新臺幣六
萬 元 以 上 三 十
萬 元 以 下 罰 鍰
，並限期令其改
善；屆期未改善
者，應按次處罰
。 

第 四 十 六 條  保
險 人 違 反 第 三
十 六 條 第 二 項
規定，未於期限
內 通 知 勞 保 局
者，處新臺幣六
萬 元 以 上 三 十
萬 元 以 下 罰 鍰
，並按月連續處
罰至改正為止。

委員黃秀芳等 21
人提案： 
原 條 文 中 雖 訂 定
「按月連續處罰」
，但未有明訂改善
期限，容易形成難
以 有 效 督 促 及 未
能 彰 顯 時 效 之 效
果，爰修正限期令
其 改 善 並 應 按 次
處罰。 
審查會： 
本 條 文 照 提 案 通
過。 

（照案通過） 
第 四 十 八 條  事

業 單 位 違 反 第
四十條規定，拒
絕 提 供 資 料 或
對 提 出 申 訴 勞
工 為 不 利 處 分
者，處新臺幣三

   第 四 十 八 條  事
業 單 位 違 反 第
四十條規定，拒
絕 提 供 資 料 或
對 提 出 申 訴 勞
工 為 不 利 處 分
者，處新臺幣三
萬 元 以 上 三 十

第 四 十 八 條  事
業 單 位 違 反 第
四十條規定，拒
絕 提 供 資 料 或
對 提 出 申 訴 勞
工 為 不 利 處 分
者，處新臺幣三
萬 元 以 上 十 五

委員黃秀芳等 21
人提案： 
現 行 勞 動 基 準 法
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二
項 有 關 勞 工 申 訴
或 其 他 不 利 之 處
分 罰 則 上 限 為 三
十萬元，應為本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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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
委員蔣乃辛等 20
人 提 案

委員陳宜民等 19
人 提 案

委 員 張 廖 萬 堅 等
1 7 人 提 案

委員黃秀芳等 21
人 提 案

現 行 法 說 明 

萬 元 以 上 三 十
萬元以下罰鍰。

萬元以下罰鍰。 萬元以下罰鍰。 例 之 參 考 標 準 與
依循，爰將罰鍰金
額 上 限 提 高 至 與
勞基法相同，俾利
處 罰 標 準 之 一 致
性。 
審查會： 
本 條 文 照 提 案 通
過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